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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法委员会  

第六十一届会议  

2009 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5 日和  

  7 月 6 日至 8 月 7 日，日内瓦  

对条约的保留 

更   正  

准则草案 2.9.4 的标题应读作：  

 “Freedom to formulate approval, opposition or recharacterization”  

 [仅改英文] 

准则草案 2.9.7 的标题应读作：   

 “Formu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approval, opposition or recharacterization” 

 [仅改英文] 

准则草案 2.9.5 的后半句应读作：  

 “应最好以书面形式提出”  

 [所有语文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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